
 

 

 

 

东区法发〔2019〕69号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案件审限管理，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提升司法公信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

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

期开庭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审限变更管理是指在审判工作中，对案件的审理期

限、审限变更情况进行跟踪、警示和督办的活动。 

审限变更是指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发生法定事由，引起延长审

限、中止诉讼、重新计算审限和不计入审限等变化情形。  

第三条  审限变更的监督管理，坚持严格依法、及时申请审

批的原则。统筹兼顾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的原则。 

第四条  运用信息化手段，由审判管理部门对案件从立案、



送达、审理、开庭、结案及归档等节点实行全流程跟踪和监控。 

二、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 

第五条  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审限自立案的次日计算至法定结

案之日。 

第六条  刑事案件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审限执行。法

律和司法解释对审理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的，审理的最长期限不得

超过十八个月。 

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涉港、澳、台的民事案件的期限，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执行，审理期限为一年；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

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 

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在立案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

由立案部门审理；案件移送到审判部门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

申请的，由案件所在的部门审理。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收到当事人

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审理完毕并作出裁定。下级人民法院报请上

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书面报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 

三、审限变更及报批程序 

    第七条  公告送达的案件，承办人应在收到公告报纸当日，

报庭长审批后，将《公告送达案件审批表》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



门留存。原则上，申请扣除的审限不得超过 90 天； 

    第八条  简易转普通程序案件，承办人应报庭长审批后，将

《简易转普通程序审批表》复印件及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报审

判管理部门留存； 

    第九条  延长审限的案件，承办人应在审理期限届满十五日

前，经庭长审核，报院长审批后，将《案件延长审理期限审批表》

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门留存。简易程序的案件延长审限不得超过

90天，普通程序的案件延长审限不得超过 180天； 

    第十条  中止审限的案件，承办人应经庭长审核，报院长审

批后，将《案件中止审理期限审批表》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门留

存； 

    第十一条  移送管辖权异议的案件，承办人应报庭长审批

后，将《管辖权异议审批表》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门留存。原则

上，申请扣除的审限不得超过 60天； 

    第十二条  鉴定评估的案件，承办人应报庭长审批后，将

《鉴定评估案件审批表》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门留存。原则上，

申请扣除的审限不得超过 45天； 

    第十三条  当事人庭前和解案件，承办人应报庭长审批后，

将《鉴定评估案件审批表》复印件报审判管理部门留存。原则上，

申请扣除的审限不得超过 30天；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审限变更期限有明确规定

的，按规定执行，同一事由再次变更的期限不得超过首次变更的

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的，变更期限一次不得超过一个月，多次变

更最长不超三个月。再次办理审限变更的手续请参照上述规定。 



四、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相关责任人员因故意拖延办案或者因过失延误

办案，未履行审限管理职责或者履职不到位，导致案件严重超审

限或者长期未结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审判管理部门报请院长同意，

移交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应当追究责任的，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  

第十六条  超审限、长期未结案件管理纳入审判质效评估体

系及法官绩效考核。 

 

五、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与法律、司法解释不一致的，适用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与本院之前印发的其他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

规定。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东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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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公告送达案件审批表》一份 

2.《简易转普通程序审批表》一份 

3.《案件延长审理期限审批表》一份 

4.《案件审理中止审批表》一份 

5.《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批表》一份 

6.《鉴定评估案件审批表》一份 

7.《案件和解期限审批表》一份 

 

 

 

 

 

 

 

 

 

 

 

 

送：本院领导 

发：本院各部门、审判执行团队、存档                                         

东营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1日印发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公告送达案件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当 事 人  

承办人  

公告送达人  

延长审理期限  

审限中止 

理由及期限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院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简易转普通程序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当 事 人  

立案日期  

转为普通程序 

的理由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案件延长审理期限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当 事 人  

承办人  

适用程序  延长审理期限  

立案日期  审限应届满日期  

审限延长 

理由及期限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院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案件审理中止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当 事 人  

承办人  

立案日期  适用程序  

审理期限  审限应届满日期  

审限中止 

理由及期限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院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承办人  

扣除审理期限  

适用程序  

管辖权 

的理由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鉴定评估案件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承办人  

扣除审理期限  

适用程序  

鉴定评估 

的理由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案件和解期限审批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案    号  

案    由  

当事人  

承办人  

立案日期  

适用程序  

扣除审限  

承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庭长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